
澎湖縣政府建設處

王鏘魁 副處長

1

【簡報大綱】
壹、澎湖縣空間特性與發展概況
貳、重要議題之彈性規劃
參、後續期待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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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境條件/
社經發展概況/
實質空間概況/

澎湖縣在地理區位、自然條件、歷史文化各種發展層面上有著與台灣地

區截然不同的特殊性與差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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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線

 經內政部營建署公布澎湖縣海域管
轄範圍之海域範圍面積計約7,920
平方公里。

 行政區劃包含1市5鄉。依106年澎
湖縣統計年報，目前澎湖縣登記之
土地面積約127平方公里。

 海域面積約為陸域面積之65倍，全
縣經調查共有90座大小島嶼。

 澎湖以海洋立縣，海域面積廣大。



• 潮間帶和海洋環境孕育綠蠵龜、陸蟹、海豚及珊瑚礁等
代表性物種。

• 本島青螺濕地、南海貓嶼及北海雞善嶼、錠鉤嶼為候鳥
主要棲息地。

 生態物種豐富，許多重要濕地及自然保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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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境條件
 以海立縣之海洋環繞島嶼空間，海岸地景豐富多元

• 海域面積約為陸域面積之65倍、縣轄大小島嶼共有90 座，具
有獨特的自然與文化特色。

• 海岸線總長度為368.76公里，居全國縣市之冠。且保有較高
比例之自然海岸。



5

人口呈穩定成長，並集中於馬公市區及周邊。

• 106年度全縣約60％人口分布於馬公
市，約50％人口分布於馬公都市計畫
及周邊地區。

• 澎湖縣近10年總人口約為10萬人，人口變動幅度不大，歷年偶有波
動，但整體呈穩定成長趨勢，10年間人口平均成長率為0.71%。

澎湖縣設籍人口數104,073人

馬公市62,308人
(全縣59.87％)

馬公都市計畫區及周邊
(約全縣50％)

8.14人/公頃

18.33人/公頃

35.25人/公頃

馬公都市計畫區
(約全縣30％) 54.68人/公頃

社經發展概況

91,785

92,390
93,308

96,210

96,918

97,157

98,843

100,400 101,758

102,304
103,263

104,073

84,000

86,000

88,000

90,000

92,000

94,000

96,000

98,000

100,000

102,000

104,000

106,000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6

就業結構及產值呈現
三級＞二級＞一級產業。

• 一級產業之產量及產值仍以漁業為主。

• 澎湖縣農地面積廣，但因夏日、冬風、
少雨及鹽霧使得澎湖的農地生產力低，
不宜農作，廢耕地比例高。

社經發展概況

項目
產業別

就業人口數 生產總額

(千人) （%） （百萬元） （%）

農林漁牧業(一級) 3 7.26% 1,861,976 9.29%

工業(二級) 6 16.44% 3,622,409 24.14%

服務業(三級) 30 76.30% 9,987,918 66.57%

總計 39 100.00% 15,004,16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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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產值(千元)
農業產值(千元)
畜產產值(千元)

業別 場所家數(家) 場所員工數(人) 生產總額(千元)

工
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 - -
製造業 206 631 1,100,409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9 - -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6 - -
營造業 16 1837 3,701,943
小計 247 2,468 4,802,352

服
務
業

批發及零售業 2,202 4,867 3,913,241
運輸及倉儲業 291 1,341 3,523,223
住宿及餐飲業 1,066 2,874 269,528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32 259 1,170,664
金融、保險、強制性社會安
全 78 578 2,106,863

不動產業 111 288 345,631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78 171 204,489
支援服務業 414 1,232 984,541
教育服務業 62 325 168,156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18 1,114 1,744,836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90 242 215,328
其他服務業 350 485 410,422
小計 4,892 13,776 15,056,922

總計 5,139 16,244 19,859,274

• 因澎湖縣觀光產業發達，相對提高住宿及餐飲
業、批發及零售業以及運輸及倉儲業之發展。

75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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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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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7,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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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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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歷年觀光人次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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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差距明顯，都市商業機能集中馬公都計區
• 全縣共6處都市計畫，以馬公都計區為全縣

經貿商業消費中心，住宅區、商業區開闢率
達93.18%、89.29%，工業區約50％較低。

• 林投、二崁、西嶼西台為以古蹟、景觀保護、
遊憩為主之都計區。

• 澎湖縣以馬公市區為主要核心區，而無明顯
次要核心之空間發展結構。

計畫名稱 性質 計畫面積
（公頃）

計畫人口
（人）

現況人口
（人）

馬公都市計畫 市鎮 570.47 66,000 31,042
馬公鎖港地區都市計畫 鄉街 129.81 9,500 2,734
白沙鄉通梁地區都市計畫 鄉街 60.22 3,000 861
林投風景特定區計畫 特定區 67.69 34 42

西嶼西台古蹟特定區計畫 特定區 74.4 - -
二崁傳統聚落特定區計畫 特定區 151.39 500 176

實質環境概況

非都市土地分區 面積
（公頃）

佔非都土地百
分比（%）

佔全縣面積百分
比（%）

特定農業區 － - -
一般農業區 7,687.46 67.90% 60.60%
工業區 － - -
鄉村區 463.46 4.09% 3.65%
森林區 556.43 4.91% 4.39%
山坡地保育區 － - -
風景區 2,284.47 20.18% 18.01%
特定專用區、其他 330.64 2.92% 2.61%
總計 11,322.46 100.00% 8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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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受限自然條件與地力，廢耕比例高。
• 澎湖縣農地面積廣，但因夏日、冬風、少雨及鹽霧使

得澎湖的農地生產力低，不宜農作，廢耕地比例高。
• 全縣農地均屬非都市一般農業區，無特定農業區。
• 依農委會農地資源盤查結果，現況已作農糧作物、養

殖漁塭、畜牧使用等合計僅約534公頃，僅佔調查農
地之7％。

實質環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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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保護區之彈性規劃/
國土計畫下之城鄉發展規劃/

在全國國土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指導事項考慮到離島地區的特殊需要給

予訂定因地制宜管制之權利，故在研訂澎湖縣國土計畫階段，考量本縣

的特殊條件與需要，容許稍加彈性的規畫管制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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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衛、成功、興仁水庫三處飲用水水質水量保護區位於本島主要海、陸交通匯
集位置，且劃設公告面積廣大(合計約836公頃)。

• 現況範圍內既存之住宅聚落、學校、機關、農地、墳墓等多種設施與使用。

一、水庫保護區之彈性規劃

成功
水庫

東衛
水庫

興仁
水庫

 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
飲用水水質水源保護區原則
應劃設為「國保1」，惟將
嚴格限制土地使用並影響民
眾權益。

 依107.9.20與營建署進行研
商結論，得以明確之績效管
制措施後，符合「確保飲用
水水源水質」之目的下，可
作其他功能分區之適當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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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1--低海拔平緩之蓄留水庫

• 依基本條件屬低海拔、相
對平緩之平地蓄留水庫。
三處保護區內高程最高為
50M，至三處水庫蓄水範
圍界之平均坡度約2％~3％，
屬平地水庫，地表逕流入
水庫之量少，與臺灣本島
山地地區水庫之性質不同。

東衛水庫

成功水庫

一、水庫保護區之彈性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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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
水庫

東衛
水庫

興仁水
庫

圖  例

甲種建築用地

乙種建築用地

丙種建築用地

丁種建築用地

農牧用地

林業用地

養殖用地

礦業用地

窯業用地

交通用地

水利用地

遊憩用地

古蹟保存用地

生態保護用地

國土保安用地

墳墓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 依現行使用定編定面積，保護區內之農牧用地約447公頃(約佔54％)、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約171公頃(約佔21％)、國土保安用地約44公頃(約佔5.3％)、甲、乙、丙、丁種
建築用地合計約23公頃(約佔2.8％)。

特殊性2--既有設施及土地使用多元

一、水庫保護區之彈性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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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況範圍內既存之住宅聚落、學校、機關、農地、墳墓等多種設施與使用。
• 依104年國土利用調查，保護區內之建築使用、公共設施使用、遊憩使用之土地面積
合計約145公頃(約佔17.5％)，空置地約230公頃(約佔27.5％)。

特殊性2--既有設施及土地使用多元

成功
水庫

東衛
水庫

興仁
水庫

興仁里
聚落

中正
國中

澎湖縣
環保局澎湖

監理站

澎管處

衛福部
老人之家

海巡署
七巡隊

一、水庫保護區之彈性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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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衛、成功、興仁水庫水源經成功淨水場處理後，提供馬公系統自來水使用。

• 依107年全年東衛、成功、興仁水庫用水量179萬噸，同年馬公烏崁海淡一廠造水
供應593萬噸，再加入馬公烏崁海淡二廠(一期)4000 CMD(已完工)，及已獲同意補
助二期6000 CMD加入供水量後，有助穩定供水並減抽地下水。

• 於未來海淡建設後，東衛、成功、興仁水庫水供應飲用水之重要性逐漸被替代。

特殊性3--飲用水供水重要性逐漸被替代

年供應179萬噸

年
供
應

593
萬
噸

一、水庫保護區之彈性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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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國土保育與彈性土地利用之彈性規劃
 考量法律保障既有權益原則
屬原區域計畫之鄉村區、核發開發許可地區應予以優先保障既有權益以維持原有之使用。

 確保水庫蓄水範圍內之水源水體保護
因屬平地水庫，保護區範圍之水質保護功能較低，而水庫蓄水範圍內之土地仍應以保護為
主，依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劃設為為「國保一」，嚴格管制使用。

國保1

國保1

國保1國保2
農發4

農發4

農發4

城鄉2-1

城鄉
2-1

城鄉
2-1

城鄉
2-1

城鄉
2-1

城鄉1
(馬公
都市計
畫)

 加強污水改善措施及建立績
效管制，給予彈性土地使用
考量本縣水庫之特殊性，於水庫
蓄水範圍外之保護區擬建立明確
之績效管制標準，本府工務局已
爭取水利署前瞻計畫補助辦理成
功、興仁水庫之雨、污分流措施
改善工程，於109~110年度施
作，故於確保水庫水源水質保護
下，彈性給予適當使用之機會，
故劃設為農發2並納入因地制宜
土管原則中規定。

農發2
城鄉2-1

有關須訂定績效管制標準及特殊土
管規則之要求，已於本縣國土計畫
草案中明列為本府後續應辦事項。

一、水庫保護區之彈性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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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法令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45條
 立法精神：照顧離島及原住民保留地地區無自有住屋者
 發展概況：歷年來農變建面積達82公頃，多分布於馬公

市周邊約57公頃（56%）及湖西鄉約17公頃（21%），
其餘地區僅呈零星分布。

 肇生課題：都市及鄉村聚落發展蔓延、蛙躍，公設配套不足之負面影響。
 國土計畫實施：現有制度法源依據消失，但澎湖縣仍有存在必要與因應。

合法農
地轉用
形成都
市蔓延

都市發展
人口成長

(吸力)

• 聚落土地畸
零不利使用

• 農地地力不
足長期廢耕

(推力)

二、國土計畫下之城鄉發展規劃
澎湖縣「農變建」存在與發展之特殊性

• 因取得容易、地價因素，「農變建」成為
澎湖縣住宅土地供給之主要方式。

 成為住宅、發展用地取得管道，
偏離原有政策目標

 仍應正視發展用地不足及偏遠、離島
地區之基本居住保障議題

• 澎湖陸域發展面積有限，既有鄉村區可建築
用地不足，未來住居成長用地需求應予因
應。

• 為落實保障離島弱勢民眾無自有住屋者之需
要，既有機制仍有延續必要，惟應適當調整
以杜絕不合理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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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澎湖縣非都市土地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或養殖用地興建住宅計畫暨變更編
定審查作業要點」已無法源依據，不再適用。

 改以國土計畫法以國土功能分區實施土地使用管制，除辦理國土計畫通盤檢討外，
依法不得變更分區（現行作法係以使用地進行管制，並可辦理變更）。

 依目前營建署研擬國土功能分區容許使用草案，在非都市土地內新增之住宅僅得
於城2-1、農4、城3中申請容許使用。另位於城2-3(未來發展預留地區)內及「符
合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得申請辦理。

全國國土計畫全面實施後之土地使用管制差異

• 澎湖縣可建築
土地不足

• 照顧離島地區
民眾

原區域計畫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授權
下之農變建制度

除現行農變建審查作業
要點第五點所列之禁止
區位外，其餘農牧、養
殖用地均能申請變更。

未來國土計畫實施後，
以國土功分區作計畫
性管制住宅使用，且
不得變更分區。

於城2-1、農4中得容許
使用，並於符合成長管
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下得以提未未來發展空
間(申請辦理)

蛙躍式發展、公
共設施配套不足，
形成整體環境景
觀負面影響

有計畫引導朝集
約化發展、配合
農政資源導入，
改善整體住居環
境品質。

二、國土計畫下之城鄉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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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以集約發展、避免蛙躍開發之原則，已於本縣整體發展構
想中指認馬公都市計畫區周邊、各鄉公所所在地、重要觀光發展潛力聚落(山水、
隘門、龍門、外垵)為未來發展地區。

• 以既有鄉村區為核心，納入外圍既有農變建土地，並預留適當之未來發展範圍，
形成完整之城鄉發展空間。

• 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可適當提供周邊
未來發所需空間。

• 未來土地管制、使用許可、整體開發方式等仍於營建署研議中。

澎湖縣國土計畫之因應規劃方式

其一：指定適宜之未來成長區位，提供適當之預留發展空間。

過去 現在 未來
以自有土地任意區位發展 納入管理與合理引導發展

現有農變建制度於國土計畫下之因應規劃

未來以既有鄉村區結合外
圍適當預留發展範圍，透
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形
成完整之城鄉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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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核：經貿、產業

馬公新灣：觀光經貿核心

龍門尖山：綠能產業核心

海上藍色三環：
 北海東海遊憩環：

活力海洋休閒及生態觀光體驗
 南海遊憩環：

魅力生態島嶼及浪漫人文巡禮
 澎湖灣內海遊憩環：

創意精彩海上藍色公路

陸域觀光三線：
 北環旅遊線
 南環旅遊線
 湖西旅遊線(黃金海岸文化長灘)

澎湖縣整體空間發展架構

二、國土計畫下之城鄉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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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住居空間之發展順序與區位（依目標年新增人口所需約132公頃）

馬公都市計畫區可發展土地已接近飽和，鎖港都市計畫約有13公頃未發展土地。

以馬公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開發，約48公頃(其中16公頃已辦理變更)。

約48公頃

其餘非都市土地，未來由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完成後，適度擴大既有鄉村區範
圍，增加可發展土地，約有53.5公頃(作
為可建築之純住宅用地僅約34.5公頃)。

優先於既有都市計畫區、鄉村區閒置土地利用，都市更新及舊屋改建利用(約17.5公頃)。

132-17.5-13-48=53.5

二、國土計畫下之城鄉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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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發展優先區位

東安、西安

(西嶼鄉公所)
小池

赤崁

外垵 龍門

湖西

(白沙鄉公所)

(湖西鄉公所)(望安鄉公所)

(七美鄉公所)
海豐、平和

山水

隘門

馬公
都市計畫

白沙通梁
都市計畫

林投風
景特定
區計畫

鎖港都
市計畫

二崁傳統
聚落特定
區計畫

西嶼西台
古蹟特定
區計畫

底圖：現行區域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圖

馬公都市畫區周邊
2公里內鄉村區

二、國土計畫下之城鄉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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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國土計畫之因應規劃方式

其二：於「農發2」增訂本縣特殊保障得在自有土地申請作住
宅使用之條件。

• 擬定本縣「農發2」之特殊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並依規定須報由內政部核定後實施。

• 未來澎湖縣國土計畫已於指認之未來發展地區中預留可發展土地，可供日常零售消
費、民宿使用，故未來本島地區之「農發2」 中僅容許作自有住宅。

• 為落實保障弱勢之精神，杜絕現有不合理發展現象，以確實達成計畫引導發展之目
的，未來將納入資格及區位限制、義務負擔、一定比例保育綠地等規定。

區域計畫法下「農變
建」制度下容許使用

引導至未來成長預留
發展區適當發展

農2下仍保障有地無屋者
興建自有住宅 結合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使用項目、強度較高
 公設施設配套建設

住宅/民宿/日常零售/辦
公處所(城鄉發展需要)

住宅(確為有地無屋者自住需求)

 距原有鄉村區、小型聚落、
公有道路一定距離

 本島地區僅得作自用住宅、
限制面積規模與使用強度

 加強申請資格限制
 訂定義務負擔、一定比例

保育綠地等規定

積
極
成
長
引
導

基
本
保
障
弱
勢

轉換國土計畫後之成
長管理與弱勢保障

二、國土計畫下之城鄉發展規劃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現由內政部營建署擬定中)

 澎湖縣另訂管制規則
(於本縣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另案報核)

第23條：
(第2項)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地類
別編定、變更、規模、可建築用地及其強度、
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條件、程序、免經
申請同意使用項目、禁止或限制使用及其他
應遵行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之規則，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4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地
方實際需要，依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
事項，由該管主管機關另訂管制規則，並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45條：申請於離島、原住民保留地地區之
農牧用地、養殖或林業用地住宅興建計畫，
應以其自有土地，並符合下列條件，經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依第三十條核准者，得依
其核定計畫內容之土地使用性質，申請變更
編定為適當使用地，並以一次為限…

23

國土計畫下之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現有農變建機制之法源依據

區域計畫法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訂定

澎湖縣非都市土地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
或養殖用地興建住宅計劃暨變更編定審

查作業要點

依第30條、第45條訂定 立法精神：為照顧離島
及原住民保留地地區無
自有住屋者

未來國土計畫下之法制作法

國土計畫法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二、國土計畫下之城鄉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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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完成土地利用綱要計畫

於重點發展聚落周邊經指明為生活居住
功能土地範圍（屬未來發展地區，全國

通案可辦理之方式）

• 重點聚落周邊優先劃設。

• 須分別依照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區
位提供必要公共設施或回饋、整體
開發。

• 指定應以整體開發方式辦理之地
區，不得個別申請容許作自用住宅
使用。

• 經參與辦理整體規劃開發並共同負
擔一定比例公共設施後，得適當增
加容許使用項目與使用強度。

• 其餘依中央主管機關訂頒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通案性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辦理。

總量：34.5公頃
(不含公設)

非屬重點發展聚落（含二、三級離島），保障
偏遠離島及弱勢民眾居住需要（屬本縣特殊性

之需要，訂定因性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 須位於經指定之距原有鄉村區或小型村落或
公有道路一定範圍。

• 嚴格審查申請資格及限縮土地使用管制：
 不得位於澎湖觀光發展計畫之特別保護區、

自然景觀區，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者需符合水源保護之績效管制規定。

 僅得作自用住宅，不得作民宿、零售商業、
辦公處所等其他使用。

 以申請人一生一次為限。
 每筆基地至少保留一定比例面積作保育綠

地並不得計算建蔽率、容積率。
 應依法擬定特殊土管規則報核後實施，包

含規定最小面積、臨接道路寬度、建物鄰
棟間隔、適當限縮土地使用強度、申請身
份、資格、持有土地年限、其他條件等。

總量：6公頃(不含公設)

為提供當地人口居住所需

二、國土計畫下之城鄉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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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劃設作業/

改善非都市鄉村區現存發展問題，尚有賴「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因地

制宜的土地管制原則規則、及相關機制的配合加以落實，然現存機制尚

存在一些問題有待釐清與整備，期待中央主管機關能予考量本縣特殊性

給予適度之作業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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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由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提供未來城鄉發空間以合理引導城鄉發展，係符合
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策略，亦為於未來實施澎湖縣國土計畫後之重要工作。

 現存鄉村地區、鄉村區及其周邊蔓延發展上，實存在不同的態樣及發展特性
差異。未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具體計畫內容、要項等，尚待釐清與規範，
期待中央在研訂相關規劃操作原則與策略工具上，能有因地制宜的規畫彈性
設計與考量。

城1
(馬公都市計畫)

城2-1

城2-3

城2-3

城2-1
(公所所在地
或人口規模
密度高者)

城2-3

農4

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範圍

Type1： Type2：

Type3：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範圍，
未來得提供作為預留未來
發展地區。

未來得予擴大分區。

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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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2：以小池角聚落為例

鄉村區
(城2-1)

鄉村區
(城2-1)

未來可能之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範
圍。

鄉村區
(城2-
1)

鄉村區
(城2-1)

西嶼
鄉公所

Type2：以山水聚落為例

鄉村區
(城2-1)

鄉村區
(城2-1)

未來可能之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範圍。

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不同鄉村聚落具不同發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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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對於改善鄉村地區環境之配套
 未來依據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推動改善生活、生產、生態等相關設施建

設機制工具，目前似有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結合部會部門計畫推動等。
在縣市國土計畫發布實施後(區域計畫廢止)，國土計畫所劃設的城2-
1地區(原區計鄉村區)是否仍具有適用前二項機制工具來推動發展的
條件？

 又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依地政司「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範圍勘選作業要點」
第二點規定—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區位，須位於已核定農村再生
計畫範圍之地區。建議擴大調整適用條件與範圍，方得以適用地未來
鄉村地區之發展建設。

 現行縣市國土計畫已指定優先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地區以外的其他
鄉村地區，未來關注改善其基礎三生環境的規劃機制為何？在地方財
政有限下，是否能有相關資源與經費予以挹注改善整體鄉村之基本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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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劃設作業
目前委辦第三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圖之劃設，及接續將擬定澎湖縣特殊土地
使用管制原則之工作，澎湖縣仍有許多與台灣地區其他縣市之不同議題待
研討，為兼顧未來保育與發展契機，仍待中央主管機關能予認同並給予適
度之作業彈性。

小白沙嶼

毛常嶼

毛司嶼

鳥嶼

南面掛嶼

澎澎灘

屈爪嶼

小屈爪嶼

池西虎目滬

西嶼鄉

 大小島嶼之平均高潮
線、地籍圖資、全國通
用地圖現況上多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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